
高阳县公安局服务承诺
一、流动人口居住证核发。对符合居住证办理条件、材料齐全的，居住证核发时限3个工作日。

二、省内居民可在高阳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办理出入境证件。户籍为河北省申请人（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除外）可在出入境管理大队申请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申请赴港澳台个人旅游、定居、商务等活动的按专门规定办理）。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三、网站备案。网站开办者通过“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服务平台”，将网站备案信息和相关资料进行网上提交，县级网安大队负责对开办者是本辖区的网站备案信息进行审核并发放备案号，核发时限10个工作日。
四、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网络安全审核。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审核资料并组织实地检查，检查通过的向申请人发放《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安全审核意见书》。审核发放时限15个工作日。
五、民用爆炸物品行政许可。民爆物品购买许可，审批时限3个工作日。爆破作业人员许可，审批时限自考核结果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爆破作业单位许可和爆破作业项目许可，审批时限15个工作日。
六、办理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或购买备案证明。办理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或购买备案证明核发时限1个工作日。
七、办理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运输备案证明。办理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运输备案证明核发时限1个工作日。
八、交通事故案件复核。交通事故案件复核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内，受理后30日内做出决定。

九、特种车辆警报器和标志灯具使用证。特种车辆警报器和标志灯具使用证核发时限15个工作日。
十、机动车注册登记、机动车变更登记（变更地址迁出辖区除外）、机动车转移登记（转移登记迁出地除外）、机动车抵押登记、机动车注销登记。机动车注册登记办结时限2个工作日。机动车变更登记（变更地址迁出辖区除外）、机动车转移登记（转移登记迁出地除外）、机动车抵押登记、机动车注销登记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十一、补领、换领机动车牌证、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补、换领机动车驾驶证、校车标牌核发。补领、换领机动车牌证、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补、换领机动车驾驶证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校车标牌核发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十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考试合格后当日办结。
十三、驾驶人审验教育。驾驶人审验教育发给教育记录单，核发时限1个工作日。

十四、驾驶人满分教育。驾驶人满分教育发给教育记录单，C1（含）以下驾驶人核发时限3个工作日；B2（含）以上驾驶人核发时限5个工作日。

服务承诺投诉受理电话：0312-6623006

